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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C_96_E9_83_A8_E5_c80_302694.htm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统

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人员业务考试标准的通知 办市

发[2007]19号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（局）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文化局，北京市、上海市、重庆市、宁夏回族自

治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：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文化市场行

政执法队伍建设，提高执法队伍依法行政能力，根据《文化

市场行政执法治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文化部决定统一文化

市场行政执法人员业务考试标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建立

健全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人员考试制度，结合执法人员岗位培

训及文化市场行政执法证件发放工作，统一组织执法人员参

加业务考试。考试成绩合格后，方可取得文化市场行政执法

证件，开展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。 二、文化部建立“全国

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业务考试题库”。考试题分综合类试题和

专业类试题，综合类试题包括行政许可、行政诉讼、行政复

议、行政处罚等方面的内容，专业类试题包括网吧、网络文

化、音像、娱乐、演出、艺术品等市场方面的法律法规。题

库将在“中国文化市场网”的“文化执法频道”中建立相应

下载链接，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可以

从该链接下载试题。 三、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

政执法机构组织考试，试题从“全国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业务

考试题库”中选取的比例不得少于70%。其中，实行文化市

场综合执法改革的地区，涉及文化市场方面的试题，从题库



中选取的比例不得少于70%。其余试题，各省级文化行政部

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可以根据培训内容和实际情况确

定。 四、业务考试总分为100分，合格标准由各省级文化行政

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自行确定。考试成绩不合格的

，应继续参加统一的业务考试，直至考试成绩合格。 考试成

绩不合格的，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不

得发放文化市场行政执法证件，暂停参加文化市场行政执法

工作，并不得参加年度优秀执法人员评选。 五、根据有关政

策法律的变化，文化部将适时整理、清除和补充题库内容。

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对“全国文化市

场行政执法业务考试题库”及试题有何意见和建议，可以书

面方式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提出。 文化部办公厅 二七年十月

十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